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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96(d) 

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结论文件》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在该地区的实地运作使之能够更

好地有效履行大会赋予它的任务，对该地区各国的援助请求作出更积极的回应。

该中心已经开始针对该地区各国的实际需要，通过制定和实施具体项目，促进亚

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与裁军。 

 2008 年 8 月 18 日该中心在加德满都的新办公地点的启用是该中心历史的一

个转折点。其顺利迁至该地区是在不断加强联合国裁军事务厅在区域和次区域一

级的活动的背景下实现的。大会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欢迎该中心从纽约迁至尼

泊尔，并于 2008 年 8 月 18 日开始运作，感谢尼泊尔政府给予的合作和财政支持。 

 本报告说明了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和平与裁军亚太中心所开展的活动。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中心继续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裁军与安全对话和

合作，为此，组织了讲习班和研讨会，以及两个会议即：在日本的埼玉举行的第

二十次联合国裁军问题会议和在大韩民国的济州岛举行的第七次联合国——大

韩民国裁军和不扩散问题联席会议。该中心还启动了一个新项目，旨在加强国际

和区域合作，以防范、打击和消除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经

纪活动。  

 
 

 
*
 A/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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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该区域中心能够按照其任务规定执行活动方案，大会在其第 A/63/77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自 2010-2011 年两年期起，在经常预算中提供必要资助，确保

区域中心的核心活动和业务能够持续进行。同样重要的是，会员国，特别是来自

该地区的会员国，应充分把握该中心的所有权，为其有利于亚太地区的业务和方

案活动提供政治和财政支持。 

 在这方面，秘书长感谢会员国给予支持，确保该区域中心核心活动和运作的

可持续性，特别感谢尼泊尔政府和已向该中心捐助资金和实物的那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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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根据大会第 42/39 D 号决议，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的任

务是通过适当利用现有资源，应要求向亚太地区会员国互相商定的倡议和其他活

动提供实质性支持，以执行和平与裁军措施。该中心应协调裁军事务厅在亚洲及

太平洋区域的区域活动的执行工作。  

2. 大会在其第 63/77 号决议中，欢迎该区域中心从纽约迁往加德满都，并从

2008 年 8 月 18 日开始运作。大会请秘书长自 2010-2011 年两年期起，在经常预

算中提供必要资助，确保区域中心的核心活动和业务能够持续进行，以便中心按

照其任务规定执行活动方案；请秘书长在经常预算获得批准前，继续在现有资源

范围内，向区域中心提供必要支助，以取得更大的成绩和成果；还请秘书长就决

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3. 本报告是根据这项要求提出的，涉及该区域中心 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6 月

的活动。附件中载有关于 2008-2009 两年期区域中心信托基金状况的财务报表。  

 

 二. 完成区域中心从纽约向加德满都的搬迁  
 
 

4. 2008 年 8 月 18 日，新的区域中心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正式启用 。这次活动

标志着该中心成功完成从纽约到加德满都的搬迁。裁军事务部与尼泊尔政府之间

的密切合作，以及开发计划署驻尼泊尔办事处和整体而言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对这一成功至关重要。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南威哲先生代表秘书长出席了开幕典

礼。秘书长在贺电中表示，他相信该中心将不辜负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及其会员国

的厚望，通过共同努力，使整个亚太地区成为和平与裁军的地区。  

5. 该区域中心作为联合国处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的主要区

域实体，将继续解决该地区的需要，并加强与各会员国和该地区其他主要利益攸

关方的伙伴关系。  

 

 三. 该中心的活动 
 
 

6. 在报告所述期间，该区域中心的方案活动侧重于以下领域：促进全球裁军和

不扩散准则；加强关于裁军、不扩散和安全事宜的区域对话，以及推广和宣传活

动。该中心继续举办每年一度的联合国裁军和不扩散问题会议，以及区域研讨会，

以促进多边裁军文书的普遍性和执行。它还启动了一个新项目，以加强国际和区

域合作，防范、打击和消除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经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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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第二十次联合国裁军问题会议  
 

7. 2008 年 8 月 27 日至 29 日，该中心在日本政府和日本埼玉市的合作下，在日

本埼玉市举办了第二十次联合国裁军问题会议，题为“核裁军、不扩散及和平利

用核能：趋势与挑战”。会议吸引了来自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和民间

社会的 90 多名参加者和观察员。会议讨论侧重于如何加强《核不扩散条约》的

三个支柱(裁军、不扩散和和平利用核能)；以及核复兴和核不扩散、东亚的军备

控制与安全和与民间社会的合作等问题。  

8. 在该次会议上，与会者探讨了如何在据认为关乎该条约活力的 2010 年不扩

散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上达成共识和实质性成果。还讨论了与非不扩散条约缔约

国进行民用核合作的利弊。人们指出，各国越来越有兴趣开发和扩大核能源以满

足能源需求，处理环境考虑，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核安全和扩散风险，因此，有

关三个关键因素，即安全、安保和保障措施的措施应到位，以消除这些风险。在

讨论核和导弹扩散问题和东亚未来可能的安全机制时，与会者指出，民间社会在

安全与裁军问题上显示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最近政府与民间社会因想法一致而结

盟的趋势表明了这一点，例如在杀伤人员地雷和集束炸弹方面。这次会议向公众

开放，证明有助于提高公众认识，动员公众参与讨论安全与裁军问题。  

 B. 第七次联合国-大韩民国裁军和不扩散问题联席会议  
 

9. 2008 年 11 月 24 日至 26 日，该区域中心与大韩民国外交通商部在大韩民国

的济州岛举办了第七次联合国-大韩民国裁军和不扩散问题联席会议，题为“核

复兴和不扩散条约：加强不扩散条约的三个支柱”。来自政府、国际组织、学术

界、研究机构和民间社会的 50 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10. 会议除其他外，讨论了振兴不扩散条约进程的方式、核复兴和核燃料供应的

多边保证机制、核不扩散和核裁军面临的挑战和对策，以及东北亚地区不扩散方

面的挑战。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论坛，就核裁军、不扩散和地区安全领域中的重

大问题进行坦率和公开的讨论。与会者认为，所有缔约国的政治意愿，对克服预

期障碍，在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达成实质性成果至关重要。还讨论了

关于核燃料供应多边机制的各种建议。与会者探讨了应对核扩散挑战的选择，包

括激励措施和/或有针对性的制裁。与会者认为，尽管存在各种困难，六方会谈

已被证明是实现朝鲜半岛可核查的无核化目标的一个重要论坛。  

 C. 促进《某些常规武器公约》及其议定书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普遍性  
 

11. 作为裁军事务厅与欧洲联盟促进《某些常规武器公约》及其议定书普遍性的

一个联合项目的一部分，该中心为中亚以及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组织了两

次区域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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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两次区域研讨会分别是 2008 年 9 月 24 和 25 日在阿拉木图和 2008 年 12

月 17 和 18 日在加德满都举行的。各国、联合国、欧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

及有关区域组织的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13. 两次研讨会提高了与会国对《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的宗旨和条款、公约进程、

最近的事态发展和趋势以及批准和执行该《公约》的国家经验教训的认识。研讨

会讨论了国家在加入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和可能需要援助的领域。研讨会还确认国

家可采取何种措施，加入该《公约》及其议定书，包括建立一个《某些常规武器

公约》相关问题国家联络点的网络，以扩大该《公约》及其议定书的成员。  

 D. 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以防范、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经纪

活动 
 

14. 中心 2009 年 6 月 17 和 18 日在加德满都举办了一个中亚和南亚小武器和轻

武器非法经纪活动区域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关于这一议题的

一系列三次研讨会的第一次。来自中亚和南亚国家、联合国裁军事务厅、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刑警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国际禁止小武器行

动网、加强世界安全组织和小武器调查组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讨论了一系列问

题，如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经纪活动所带来的挑战，这方面的国家法律和条例，

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包括跨国界合作。这次研讨会提供了一个机会，供与会者交

流关于国家经验、良好做法和教训的信息。还讨论了这一领域中的能力建设和技

术援助问题，以及可能采取的后续行动。  

 E. 加强与区域和政府间组织和其他相关行动者的合作  
 

15. 该区域中心加强了与亚太地区的区域和其他政府间组织以及学术机构和非

政府组织的合作和信息共享，包括通过在区域安全和裁军问题会议上的互动。该

中心正在建立区域实体网络，处理裁军和安全相关问题，还着手与有关组织和机

构一道探讨在该区域开展联合倡议/项目的可能性。  

16. 该区域中心参加了 2009 年 2 月 24 日至 27 日在加德满都举行的第一次南亚

国际人道主义法区域会议，并介绍了武器条约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这次会议提供

了一个机会，供与会的各国政府和专家就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南亚的情况交换意

见，扩大其对与国际人道主义法有关的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的理解。  

17. 该区域中心2009年 2月 25日在尼泊尔为禁止小武器行动网的成员举办了一

个讲习班。讲习班评估了民间社会在制止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扩散和滥用，以减少

小武器和轻武器相关暴力导致的伤亡、犯罪和冲突方面的作用。讲习班讨论了在

这些领域的挑战，并确定了应对挑战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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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该区域中心参加了日本政府和乐施会 2009 年 2 月 26 和 27 日在东京联合举

办的亚太地区军火贸易条约问题会议。它就亚太地区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如何共

同努力，以促进有意义的对话，弥合该区域各国间的分歧介绍了自己的经验。  

19. 该区域中心还参加了裁军事务厅 2009 年 4月 29日至 5月 1日在瓦努阿图的

维拉港组织一个区域讲习班，讲习班是为太平洋岛屿国家举办的，涉及执行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问题。该中心向与会者介绍了其在促进裁军和

不扩散方面的作用和活动，以及其在裁军领域协助会员国建设自身能力的能力。  

20. 该区域中心参加了裁军事务厅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2009 年 6 月 22 和 23

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为太平洋岛屿国家举行的一次区域会议，涉及加强执行《联合

国小武器和轻武器行动纲领》。会议审查了《行动纲领》在太平洋地区的执行情

况，并通过了一项区域《行动计划》推动进一步执行。该中心就如何协助该地区

各国执行《行动纲领》提供了信息，交流了经验。  

 F. 外联和宣传活动  
 

21. 该区域中心 2009 年 5 月 11 日启用了新网站(www.Unrcpd.org.np)。新网站

以其用户友好的设计和导航工具，提供了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与裁军问题有

关的具体信息，以更好地适应该地区及之外的用户的需要。  

22. 该区域中心自搬迁以来，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其任务和活动，评估该地区各国

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兴趣和需要，并探讨开展合作，以制订和执行与裁军有关的

项目/倡议的可能性。  

 

 四. 人员配备和资金筹措  
 
 

23. 该区域中心在加德满都的新办公地点启用的同时，人员配备得到显著改善。

新主任 2008 年 10 月就职。由于尼泊尔、荷兰和瑞士政府的慷慨捐助，该中心的

工作人员目前包括一名和平与裁军方案特别协调员、一名协理专家、两名当地辅

助人员和两名警卫。  

24. 为了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完成其任务，该中心必须依赖一个稳定的专业和辅助

人员核心团队。此外，该中心制定和在该地区实施裁军和不扩散相关方案，必须

得到财政捐助，以支持聘用项目人员和实施具体项目。  

25. 在报告所述期间，收到 104 982 美元的自愿捐款。秘书长谨感谢已经向该中

心提供资金和实物捐助的那些会员国，包括奥地利、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

哈萨克斯坦、尼泊尔、荷兰、巴基斯坦、大韩民国、瑞士、泰国和土耳其。年度

捐助对确保中心的持续运作和它的核心活动必不可少。秘书长促请所有会员国，

特别是该地区的会员国，提供资金，支持该区域中心造福亚太地区的方案。  



 A/64/111

 

709-37977 (C) 

 

26. 以往的经验表明，完全依赖自愿捐款支持区域中心的运作是难以持续的。秘

书长已充分注意到大会在其第 63/77 号决议中 ，请秘书长自 2010-2011 年两年

期起，在经常预算中提供必要资助，确保区域中心的核心活动和业务能够持续进

行。为此，已在 2010-2011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中作了编列以响应大会要求。 

 

 五. 结论  
 
 

27. 在报告所述期内，该区域中心圆满完成从纽约向加德满都的搬迁，并于 2008

年 8 月在其尼泊尔的新办公地点开始运作。从纽约到加德满的过渡进行得十分顺

利，没有造成该中心活动的任何中断。该中心继续执行其方案活动，包括组织年

度会议和区域研讨会。它也开始执行新的项目，如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以防范、

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经纪活动。秘书长表示，他高度赞赏会员国，

特别是该中心的东道国尼泊尔在该中心迁往尼泊尔过程中和在那里开始运作时

提供的宝贵支持，包括财政捐助。  

28. 该区域中心在该地区的实地运作使之能够更好地有效履行大会赋予它的任

务，对该地区各国的援助请求作出更积极的回应。在努力通过各种具体倡议和项

目履行其任务过程中，建立与会员国、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民间社会和其他利

益攸关方的有效伙伴关系，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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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8年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信托基金状况 

 美元 

基金结余，2007 年 12 月 31 日 299 736 

收入，2008 年 1 月 1日-2008 年 12 月 31 日  

自愿捐款 396 838 

利息收入 13 320 

其他/杂项收入 1 081 

 小计 411 239 

支出  

2008 年 1 月 1日-2008 年 12 月 31 日 149 228 

方案支助 23 956 

 小计 173 184 

前一期调整数 1 

基金结余，2008 年 12 月 31 日 537 792 

 

注：本资料是根据 2008 年收支报表。在此期间，收到了奥地利(154 760 美元)、中国(20 000

美元)、印度尼西亚(19 982 美元)、哈萨克斯坦(10 000 美元)、尼泊尔(54 153 美元)、

巴基斯坦(4 943 美元)、大韩民国(70 000 美元)、泰国(3 000 美元)和土耳其(60 000 美

元)的捐款。除了对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信托基金的这些捐款，日本政府通

过全球和区域裁军活动信托基金捐助 107 095 美元，供组织 2008 年 8 月 27 日至 29 日在

日本埼玉举行的联合国裁军问题会议。在 2009 年 1 月 1日至 6月 30 日期间，收到了巴基

斯坦的一项捐助(5 000 美元)。  

 


